附件2
北京市西城区水污染防治2021年行动计划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
时限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一、水环境质量目标

	1
	目标任务
	全区地表水环境质量继续巩固改善，地表水（国家和市级）考核断面达到国家和市局要求，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断面。地下水水质总体稳定。
	年底前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西城分局
区发展改革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二、水资源保护

	2
	创建节水型社会
	继续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严格控制用水总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水耗同比下降1%左右。
	年底前
	区城市管理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

	
	
	在全市16个区创建节水型区的基础上，建立“一年一评估，三年一复验”的动态管理机制，做好节水型区复验监管工作。
	长期
实施
	区城市管理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

	
	
	加快节水型单位创建，全市水务机关及事业单位、供排水企业率先完成节水型行业创建。
	年底前
	区城市管理委
	——

	
	
	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实现6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年底前
	区城市管理委
	区发展改革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西城分局
区财政局
区住房城市建设委
区园林绿化局
各街道办事处

	3
	加强饮用水保护
	做好水源地保护区内的环境管理，加强水源地专项执法和日常监管，动态清理整治水源保护区内的环境问题，提升水源地档案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长期
实施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4
	防止地下水污染
	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开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环境背景值调查，按季度对国家和本市地下水考核点位开展水质监测。
	长期
实施
	区生态环境局
	相关街道办事处

	
	
	梳理辖区地下水环境质量状况，定期开展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工作。
	长期
实施
	区城市管理委
区生态环境局
	相关街道办事处

	
	
	配合北京市实施《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情况的终期评估。
	年底前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三、水环境治理

	5
	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治理
	建设污水收集管线350公里，改造雨污合流管线40公里。进一步扩大再生水利用，全市再生水利用量达到12亿立方米。
	年底前
	区城市管理委
北京市排水集团一分公司
	区发展改革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西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进一步梳理全市尚未接入管网的小区，核实排查排水去向，建立台账，逐个解决小区污水收集处理问题。加大雨污混接错接整治巡查力度，实现“动态清零”，确保不出现复排，同时加大排水宣传力度进一步规范排水行为。
	年底前
	区城市管理委
北京市排水集团一分公司

	各街道办事处

	
	
	持续开展“清管行动”“清河行动”，科学制定清管方案，在雨季前对雨水管涵、雨污合流管涵、雨水口（雨箅子）等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清掏，提高巡查、清理频次和力度，进一步提升清理效果。 
	长期
实施
	区城市管理委
北京市排水集团一分公司
各街道办事处
	——

	
	
	全市城镇污泥实现无害化处置，推进污泥产品资源化利用。
	长期
实施
	区城市管理委
各街道办事处
	区生态环境局

	6
	强化工业污染防治
	加大工业污染防治力度，严格环评审批，实施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管理，强化证后监管，严厉处罚无证和不按证排放废水行为。
	长期
实施
	区生态环境局
	——

	7
	整治入河排污口
	按照入河排口分类分级管控要求，将辖区入河排口数据接入市级平台，动态更新台账数据及工作进展，实现入河排口“一个库”管理。
	年底前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各街道办事处

	
	
	在对辖区入河排污口排查及完成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入河排污口整治的基础上，全面开展辖区入河排污口的整治工作。完成70%以上的整治任务。
	年底前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各街道办事处
	

	8
	加快小微水体整治
	持续推进整治小微水体，建立长效机制，接受公众监督。
	年底前
	区城市管理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9
	实施河长制湖长制
	严格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河湖环境问题并予以协调解决。
	长期
实施
	区城市管理委
各街道办事处
	——

	10
	强化环境执法
	加强部门联合执法，以饮用水、入河排污口、小微水体等为重点，开展流域专项执法。
	年底前
	区城市管理委
区生态环境局
	各街道办事处

	
	
	加强湖泊、河流的监管执法，严格保护水域生态空间。
	年底前
	区城市管理委
	区园林绿化局

	
	
	严厉打击向城市雨水管道排污及倾倒垃圾等违法行为，切实减少初期雨水污染对河流水环境的影响。
	长期
实施
	区城市管理委
各街道办事处
	

	11
	严格监测评估
	配合市局继续实施覆盖到各区街道（乡镇）的水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体系，每月进行监测、评价，按季度通报水环境质量排名后10位的街道（乡镇）。
	长期
实施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实施覆盖到社区（村）的水环境质量监测评价体系，对社区（村）的水环境质量开展监测评价。
	长期
实施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相关街道办事处
	——

	四、水生态修复

	12
	加强空间管控
	根据辖区水资源和流域禀赋，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提出“有河有水”河段数量及长度。
	长期
实施
	区城市管理委
区生态环境局
	各街道办事处

	13
	建立生态监管联动执法机制
	加强部门协作，交换生态空间问题线索和执法信息，建立联合执法机制。
	长期
实施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西城分局
区园林绿化局
区发展改革委
区文化和旅游局
相关街道办事处


	14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按照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配合开展全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探索建立北京市生物多样性数据库。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防控外来入侵物种，保护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强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监督管理。加强候鸟栖息地保护。
	年底前
	区生态环境局
区园林绿化局
区城市管理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西城分局
区市场监管局
相关街道办事处

	15
	开展水生态监测评估
	按照市生态环境局要求，配合开展流域水生态监测评价工作和水生态调查评估工作，科学合理评价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
	长期
实施
	区生态环境局
区城市管理委
	各街道办事处



